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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規劃師學會對《市區重建局條例草案》諮詢文件的初回應 
 

香港規劃師學會（本會）歡迎政府發表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條例草案（草案）向

公眾進行諮詢。本會一貫支持成立具實際權責的市建局，運用公眾資源推行市區重建工

作。本草案之刊憲，實為向正確方向邁出重要的一步。 
 
市區重建不單是城市成長的歷史過程中，社會必須作出的一種承擔，更是對市民生

活質素和社區資源的投資。因此，市區重建不單單涉及清拆破舊建築物重新發展，以至

修繕現有建築物，更重要的是以人為本，通過改良舊區物質環境，從而更新社區活力，

其中特別注意減少對穩定社區的良好因素，如社會支持網絡和地區特色等造成破壞。雖

然在諮詢文件中提到一些關於安置等問題，但在草案本身條文中，特別是第五項「市建

設局局的宗旨」下，完全沒有提及市區重建工作的社會因素，實在是一項重大不足之處，

本會認為，為明確訂定市建局在推行市區重建工作的宗旨，在此方面法例上應有清析指

示。 
 
與上述相關的一點，是我們認為市建局應在落實市區重建策略時，在各區進行社區

影響評估，以作為具體項目的依據，「五年事務計劃」亦應包括此方面工作的進展。此

外，在凍結人口調查後，亦應就項目內容進行公眾參與。 
 
在市區重建項目的財務安排上，我們同意考慮多方面的彈性安排。但是我們對「放

寬」重建地區的地積比率限制有所保留。不少重建項目所在地區建築物密度已相當高，

而愈遲重建的地區，密度會愈高，由於種種基礎設施和市容面貌等限制不可能無止境地

放寬地積比率。而且單單放寬市建局項目外會造成不公平不協調的現象。基於以上原

因，我們認為不宜過於樂觀地相信放寬地積比率的方法，可以對重建項目的財務安排有

實質幫助。事實上，成功的市區重建工作，應為社會帶來非財務性的得益，（如生活質

素的改善），和間接的財務性得益，（如節省因社區解體帶來的福利開支），故要「長

遠來說能達致財政自給的安排」將會為市區重建工作做成不合理的壓力，結果會先天性

地為市建局工作帶來限制。 
 
關於市建局董事會成員的公眾問責性，我們同意申報利害關係是必需的。同時，為

加強問責性，市建局的宗旨，應作更清析的陳述，加入社會及地區考慮因素，此外，有

關處理上訴，項目內容諮詢及修改等亦應依照公平開放的程序。 
 
以上是本會對草案的初步原則性意見。我們將會進一步與有關官員商討草案內容，

就具體細節如程序，期限，上訴機制等再提出意見。 
 

 


